
 1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声明 

（一）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作为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创电子”、“本公司”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四创电子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及补充审议的下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二）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资料、意见、口头证言、事实等由四创电子和关

联方安徽博微广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微广成”）提供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二、核查情况 

经对照四创电子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

2013 年预计关联交易事项，目前四创电子与博微广成发生的下述关联交易超出了上述审

议范围，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补充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博微广成与四创电子的关联关系 

博微广成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华东电子工程研究所持股 47.06%的子公司，与四创电子

系同一控股股东。 

（二）四创电子与博微广成关联交易的内容及金额 

四创电子向博微广成采购系统集成项目所需的相关器材、设备及其设计、集成和保

修等服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合同累计金额（含税）5,322.32 万元。 

（三）上述关联交易产生的原因或必要性 

经核查，系四创电子因实施中标的数字城管、视频监控等合同项目的需要，从博微

广成采购相关器材、设备及其设计、集成和保修等服务。 

（四）定价依据及其合理性 

经核查，四创电子本次采购定价系按照博微广成参与合同项目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程

度，由双方协商确定。 

（五）上述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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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9日，四创电子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博微广成签署物资采购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

前发表了同意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核查意见 

综上核查，国元证券认为： 

（一）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四创电子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或补充确认，

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表决的制度，该事项还将提交四创电子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决策机

构和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二）四创电子及其关联方博微广成承诺对交易的公允性负责，以保障公司及股东

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 

因此，国元证券对上述四创电子与博微广成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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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事项的核查意见》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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